
 

东 莞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 

 

关于《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维权纠纷调解办法》和
《东莞市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实施办法》征求 

意见的情况说明 
 

2022 年 1 月 6 日-17 日，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门户

网站发布《东莞市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实施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及

《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维权纠纷调解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，向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。期间，通过电子邮箱等方式收集到反馈意见、建议

11 条。现将意见征集和采纳情况予以公布。 

公开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汇总表 

序号 意见内容 采纳情况 理由及修改情况 

1 

第十二条 同一单位发生 20 名维权人聚

集，或一个月内申请维权人数达 20 人或

一年内达 50 人的，应当使用集体协商的

调解方式解决  应提高群体性事件标准 

采纳 

第十二条修改为：职工连续投

诉同一单位未按规定开户缴存

住房公积金，10 天内累计 50
人以上（含 50 人）或一个月内

累计 100 人以上（含 100 人）

的，没有扰乱社会、生产秩序

和产生社会影响的。 








